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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制人員的答覆  
 

 

(問題編號： 4142) 
 

 

總目：  (95)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分目：  (-) 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 (1) 康樂及體育  

管制人員：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 (李美嫦 ) 

局長：  民政事務局局長  

問題：  

此綱領下，請告知本會：  
 
香港壁球總會  
 
a) 每年獲政府資助金額；  
 
b) 各類開支的 (i)金額和 (ii)百分比分別為何；撥款協定有否訂明每項開支

佔撥款總額的百分比上限；  
 
c) 以表列式列出各薪酬資助分佈為何。  

提問人：尹兆堅議員  (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： 58) 

答覆：  

2018-19年度，香港壁球總會獲體育資助計劃批出資助金總額約為 1,390萬
元。各類開支的詳細分目表列如下：  
 

 資助金額 (千元 ) 佔總額百分比  
職員開支  2,863 21 
辦事處開支  269 2 
體育活動開支  8,857 64 
理論上應繳場地租金  1,913 13 

總計：  13,902 100 
 
體育資助計劃訂明，體育總會須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提交全年計
劃，供署方考慮釐訂年度資助金額。體育總會與康文署每年會簽訂資助協

議，體育總會必須嚴格遵照協議所載規定，把資助金用於推行已計劃的活

動。  

– 完  – 


